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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爭議案件審查共識會議 

-有關「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11月 12日下午 2時 

主持人：張參事兼執行秘書玉霞、內科召集人黃副院長信彰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簡錦慧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略) 

參、 討論事項：(提案一、二合併討論) 

案由：「居家照護階段論日計酬（含呼吸器使用）(P1015C)」項目審

查原則、居家照護相關訪視紀錄病歷記載事項及照護品質認定，

提請討論。 

決議： 

一、 鑑於「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已整合一般居

家照護、呼吸居家照護、安寧居家療護及居家醫療試辦計畫

4項服務，以鼓勵院所組成整合性照護團隊，強化醫療照護

資源連結轉介，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整合照護，惟有關居家

照護相關訪視紀錄應記載事項內容及照護品質如何認定之規

定，卻付之闕如，爰建議健保署邀請相關照護單位及胸腔重

症等相關醫學會協助，就居家照護相關訪視紀錄及照護品質

認定，明訂訪視紀錄應具體載明事項內容及審查原則，俾利

院所遵循，減少不必要之爭議。 

二、 本會類此案件之審查原則，將參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

查注意事項第一部、壹、二、(二)、5、(27)、壬「呼吸照

護病房階段(包括一般病房之呼吸器依賴病患)審查原則」所

訂之審查面向，並考量居家照護階段病人，不宜貿然調整呼

吸器設定，進行 weaning，爰僅就「記錄品質」、「醫療照護

品質」2個面向進行審查： 

(一) 記錄品質審查面向：包含病史摘要、呼吸衰竭原因、呼吸

器設定、生命徵象及各類人員訪視紀錄等記載之完整性、

一致性及個別性。 

(二) 醫療照護品質審查面向：包含醫療診斷正確性、呼吸衰竭

之病因、治療目標之治療與照護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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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量「居家照護論日計酬（患者自備呼吸器）(P1016C)」項

目與「居家照護論日計酬（含呼吸器使用）(P1015C)」項目

並列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中，爰

該項亦比照前開審查原則辦理。 

四、另建議健保署針對承接居家照護階段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訂

定獎勵指標，提供獎勵方案，以提升居家照護服務品質。 

肆、 交流與討論：(略) 

伍、 臨時動議： 

一、有關居家照護個案固然應尊重執行訪視之醫護人員及照顧者

的現場判斷，然在現行審查機制仍著重書面審查之情形下，

為確認每一個案都符合持續使用呼吸器之健保給付條件，建

議健保署針對居家照護個案於收案階段即應嚴格把關，以確

保健保資源能合理妥善運用。此外，本會因應審查業務需要

及提升審查品質，設有專家提案制度，故審查專家對於通案

如有具體建議，可填寫提案單交由本會幕僚單位處理。 

二、前開會議決議並提本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110年 11月

份委員會議報告。 

陸、 散會：下午 4時 


